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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9

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专业技术人才

申报高级职称评审条件

根据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

革的意见》，为切实加强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，对于部系

统长期在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工作的专业技术人才，可

以按照以下规定参加部系统相应系列高级职称评审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（一）按照《关于艰苦边远地区范围和类别的规定》（国

人部发〔2006〕61号），在六类艰苦边远地区连续工作 1年

以上的专业技术人才。

（二）按照国务院扶贫办印发的《关于公布全国连片特

困地区分县名单的说明》，在全国 11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

区以及西藏、四省涉藏州县、新疆南疆三地州等地连续工作

1年以上，或者由单位派出连续参与地方精准扶贫工作 2年

以上的专业技术人才。

（三）部属企事业单位设在基层地区1的监测站、实验室、

试验站等单位中，连续从事 1年以上一线专业技术工作的人

员。

二、具体申报条件

1 上述的基层地区主要包括：县级及以下地区和海南省三沙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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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一般应符合各系列（专业）职称评审的基本条件

（工作期间取得的学历可视为最高学历，并可连续计算任现

职年限）；对于实际工作业绩突出，且取得中级职称以来至

少 2年年度考核优秀，申报副高级职称的，由 2名本专业或

相近专业正高级职称专家推荐破格申报，可以放宽至大专学

历或提前 1年参加评审；申报正高级职称的，可以提前 1年

参加评审。

（二）一般应具备业绩成果中规定的具体条件；对于以

基层单位的职业属性和脱贫攻坚需求为重点工作的专业技

术人才，重点评价胜任本职工作能力和业绩，不再将论文、

科研成果等作为职称评审的限制性条件，可用体现自身专业

技术工作业绩和水平的项目报告、课题、技术推广总结、技

术（产品）创新、专利成果、规范标准等标志性业绩成果代

替。

（三）计算机应用能力、职称外语不作要求。


